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
询
价
函
询价文件编号：XJ-2023-08
询价单位：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
联系电话：0591-87867621

联系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369号中辉大厦12层
日期：2023年3月

询价邀请函
各报价单位：
我方因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需要，现诚恳邀请贵方对该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项目进行报价。

一、报价方式：受邀请的报价人，以传真或邮件形式报价（邮件须为原件彩色扫描件）。截止时间：2023年3月31日；在此时段后报价均无效。
二、工作范围和内容：
工作范围：本工程为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，工作内容包括：
1、安装敷设DN-150钢管350米,DN-100钢管35米；
2、敷设HFB-100电缆保护管2*225米，采用水泥包封；

3、敷设ZC-YJV22-10-3*95高压电缆850m；

   制作10kV（95#）户内电缆终端头2套；

4、敷设ZC-YJV22-1-3*50+2*25 低压电缆530米；

       制作（50#）低压电缆终端头2套；

5、安装160KVA箱式变压器1台；
6、防火封堵、送电调试等。
工期：30天，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。

工程质量要求：符合《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合格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并通过电力等相关部门的专业验收。

缺陷责任期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电后两年。

三、付款方式：
竣工验收合格并通电(乙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)后，甲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70%，结算经财审或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后，支付至审后金额的97%，剩余3%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缺陷责任期满且无索赔无扣款的情况下付清（不计利息）。乙方申请付款时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收到乙方付款申请及有效发票后支付对应价款，如因未收到发票等情况，甲方可延迟付款而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四、工程保修期

本工程的质量保证金为工程竣工结算价款的3% ，质量保证金不计银行利息。 

本工程保修期为竣工验收合格送电后贰年 ，在保修期内如发生施工质量问题承包方应负责无偿修复。

五、联系方式：
1、联系人：黄容容；
2、联系电话：18965033133

3、传真：0591—87888761
4、邮箱：184064863@qq.com。
六、报价说明：
1、本项目控制价为570053元，套用施工期间预算定额和最新调整文件按下浮率报价，最高限价为控制价的98%。结算时以财审或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金额为准。套用施工期间预算定额和最新调整文件，材料直接套用施工期间的信息价。接受询价单位必须承诺能够配备足够的、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确保工作服务内容按期完成，并结合单位自身实力、本项目工作内容、风险特性等相关内容进行最优报价。

2、要求报价单位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。
3、报价文件按以下资料提交：
（1）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

（2）项目负责人证件

（3）其他相关资料（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

2023年3月28日
附件一：
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
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：
我单位已理解贵单位的项目情况与要求，同意按要求对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竹岐~大樟溪引水线路出水口永久用电工程项目进行报价，同意按施工期间预算定额和最新调整文件计价后下浮     %作为我司的最终报价，并承诺，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近两年内没有不良记录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箱：
报价承诺单位：（公章）
法 人 代 表：（签章）
